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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加强机动车停车服务收费管理，完善价格管理机制，规范机动车停车服务收费

行为，济南市发展改革委牵头起草了《济南市机动车停车收费管理办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

稿）》，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建议。此次征求意见时间为2025年11月7日至2025年12月7日。

据悉，《济南市机动车停车收费管理办法》自2013年实施以来，在规范全市停车收费管

理、维护机动车停放人和机动车停车场经营者的合法权益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近年来，随

着经济社会发展、上级政策变化以及部门职能分工调整，特别是《济南市停车条例》的出台

实施，对济南市停车收费管理工作提出了新要求、新任务，在此情况下，《济南市机动车停

车收费管理办法》部分条款需要与时俱进地修订完善，以进一步加强部门职责，压实属地管

理责任，不断提升济南市停车收费管理水平。

《管理办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主要修订五方面的内容。



（一）明确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停车场范围。明确济南市实行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

价的机动车停车场范围为财政性资金投资建设或以划拨方式取得土地建设的经营性公共停车

场。主要包括：政府财政性资金投资建设的公共停车场，对外开放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专

用停车场，城市道路临时停车泊位，国有体育文化场馆、景区和公立医疗机构等配套停车场，

交通场站停车场，以及事故停车场等。其他类型停车场执行市场调节价，由经营单位依法自

主制定，并对外公示。

（二）发挥价格杠杆，加强停车泊位供给。一是鼓励立体车库建设。企业在划拨土地上

投资建设立体车库的，可根据资金投入、周边停车收费标准、运营成本、泊位供求情况等因

素，单独审核停车收费标准，以保障建设运营单位合理投资回报，提高立体车库建设积极性，

扩大我市公共停车资源供给。二是鼓励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专用停车设施向社会开放，扩大

公共停车泊位供给。



（三）提升收费透明度，推行停车场收费网上公示。结合“全市一个停车场”建设，规

定停车场在接入济南市停车综合管理服务平台后，通过该平台登记停车场的价格管理方式、

收费标准等价格信息，并向社会公示，以提升停车收费透明度，在方便居民停车的同时，进

一步保障其合法权益。

（四）厘清职能分工，明确市直部门、区县工作职责。梳理发展改革、公安机关交通管

理、城市管理、市场监管等部门在停车收费管理工作中的职责，明确部门职责边界。按

照“统一政策、属地管理”原则，压实区县属地管理责任，明确属地政府在停车收费管理中

的具体工作。

（五）突出问题导向，解决群众身边发现的停车收费问题。一是新增停车场按次收费的

计费规则，防止停车场只按次、不计时收费的“一刀切”问题。采用按次收费的，应实行计

时收费与按次收费相结合方式，科学合理计费，具体为：计时收费达不到按次收费金额的，

按计时收费金额进行收费。计时收费达到或超过按次收费金额的，按照按次收费的收费金额

进行收费。二是规范停车场收费公示牌样式，加强停车场明码标价，方便停车人区分停车场

类型。三是规定新能源汽车在充电期间只允许收取电费和充电服务费，不得另行收取停车费，

规范充电服务费与停车费双重收费问题。四是明确行政机关依法扣押车辆，在法定处理期限

内的停车费及车辆的保管费用，由实施扣押措施的行政机关承担。

（大众新闻记者 段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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